
7.1.1【条文说明扩展】 

绿色建筑设计首要考虑因地制宜，不仅需要考虑当地气候条件，建筑形体、尺度以及

建筑物的平面布局都要进行综合统筹协调和分析优化。绿色建筑设计还应在综合考虑基地

容积率、限高、绿化率、交通等功能因素基础上，统筹考虑冬夏季节能需求，优化设计体形

、朝向和窗墙面积比。建筑设计还需强化“空间节能优先”原则的重点要求，优化体形、空

间平面布局，包括避免过大或过于复杂的空间布局，合理控制室内空间高度，避免过高的空

间造成能源浪费，将需要经常使用的功能区域布置在靠近采光和通风良好的位置，合理控

制建筑空调供暖的规模、区域和时间，降低供暖空调照明负荷，降低建筑能耗。 

《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GB 50189 - 2015 

3.1.3 建筑群的总体规划应考虑减轻热岛效应。建筑的总体规划和总平面设计应有利于

自然通风和冬季日照。建筑的主朝向宜选择本地区最佳朝向或适宜朝向，且宜避开冬季主导风

向。 

3.1.4 建筑设计应遵循被动节能措施优先的原则，充分利用自然采光、自然通风，结合围

护结构保温隔热和遮阳措施，降低建筑的用能需求。 

3.1.5 建筑体形宜规整紧凑，避免过多的凹凸变化。 

 

《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JGJ26 - 2018 

4.1.1 建筑群的总体布置，单体建筑的平面、立面设计，应考虑冬季利用日照并避开冬季

主导风向，严寒和寒冷A区建筑的出入口应考虑防风设计，寒冷B区应考虑夏季通风。 

4.1.2 建筑物宜朝向南北或接近朝向南北。建筑物不宜设有三面外墙的房间，一个房间

不宜在不同方向的墙面上设置两个或更多的窗。 

 

《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JGJ 134 - 2010 

4.0.1 建筑群的总体布置，单体建筑的平面、立面设计和门窗的设置应有利于自然通风。 

4.0.2 建筑物宜朝向南北或接近朝向南北。 

 

《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JGJ 75 - 2012 

4.0.1 建筑群的总体规划应有利于自然通风和减轻热岛效应。建筑的平面、立面设计应

有利于自然通风。 

4.0.2 居住建筑的朝向宜采用南北向或接近南北向。 

4.0.3 北区内，单元式、通廊式住宅的体形系数不宜大于0.35,塔式住宅的体形系数不宜

大于0.40。 

 

《温和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JGJ 475 - 2019 



4.1.1 建筑群的总体规划和建筑单体设计，宜利用太阳能改善室内热环境，并宜满足夏

季自然通风和建筑遮阳的要求。建筑物的主要房间开窗宜避开冬季主导风向。山地建筑的选址

宜避开背阴的北坡地段。 

4.1.2 居住建筑的朝向宜为南北向或接近南北向。 

4.1.3 温和A区居住建筑的体形系数限值不应大于表4.1.3的规定。当体形系数限值大于

表4.1.3的规定时，应进行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权衡判断，并应符合本标准第5章的规定

。 

表4.1.3 温和A区居住建筑体形系数限值 
 

建筑层数 ≤3 层 (4～6)层 (7～11)层 ≥12 层 

建筑的体形系数 0.55 0.45 0.40 0.35 

4.3.1 居住建筑应根据基地周围的风向，布局建筑及周边绿化景观，设置建筑朝向与主

导风向之间的夹角。 

4.3.2 温和B区居住建筑主要房间宜布置于夏季迎风面，辅助用房宜布置于背风面。 

4.3.3 未设置通风系统的居住建筑，户型进深不应超过12m。 

4.3.5 温和A区居住建筑的外窗有效通风面积不应小于外窗所在房间地面面积的5%。 

【具体评价方式】 

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、评价。对于住宅建筑，如果建筑体形简单、朝向接

近正南正北，楼间距、窗墙面积比、围护结构热工性能也满足标准要求，本条可直接通过；

对于公共建筑，一般应提供空间节能设计的分析报告。此外，如果经过优化后建筑各朝向窗

墙面积比都低于0.5,围护结构热工性能也满足要求，也可直接通过。 

对于仅按地方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进行设计的情况，尚应论证地方标准要求等同、等效或

严于国家相关标准。 

预评价查阅总图、场地地形图、建筑鸟瞰图、单体效果图、人群视点透视图、平立剖面

图、设计说明等设计文件，建筑节能计算书，建筑日照模拟计算报告及当地建筑节能审查相

关文件。如不满足前述直接通过要求，还应查阅对于建筑的朝向、体形、窗墙面积比的优化

设计及满足标准要求的分析报告。 

评价查阅预评价涉及内容的竣工文件，建筑节能计算书，建筑日照模拟计算报告及当地

建筑节能审查相关文件、节能工程验收记录。如不满足前述直接通过要求，还应查阅对于建

筑的朝向、体形、窗墙面积比的优化设计及满足标准要求的分析报告。 


